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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檔案開放應用服務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8 日 

台財產中秘字第 102900064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7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30012544 號函備查 

 
一、前言 

檔案法業於 91 年 1 月 1 日施行，為我國政府檔案管理與應用制度化，開啟

了歷史性的新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方便民眾、

營利事業及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申請應用檔案資料，依據檔案

法第 17 條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21 章規定訂定本分署檔案開放應用說明

及檔案閱覽室使用須知。民眾、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得依上開

服務說明向本分署（本分署檔案開放應用作業由本分署及各辦事處分別受理）申

請應用機關檔案資料。本分署將以全方位服務顧客之理念，貫徹檔案法之精神，

積極促進國家檔案開放應用。 

 
二、開放時間及應用場所 

本分署檔案開放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起至 

12 時止，下午 2 時起至 5 時止，國定及例假日不開放，下午 4 時 30 分以後，

停止調閱檔案。 

檔案之應用，一律在本分署指定地點（本分署於 9 樓檔案室，辦事處於各

該檔案室或適當地點設置之閱覽室）為之。 

 
三、申請應用 

民眾、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抄錄或複製本分署檔案，應事

先填寫檔案應用申請書（可親至本分署或來信索取，亦可經由本分署機關網站檔

案服務區下載），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送件或郵寄）向本分署、辦事處申請（亦

得於機關網站下載申辦），申請案件經核准者，申請人應於約定日至本分署負責承

辦之業務單位，出示審核通知函及下列證明文件，經該承辦人員確認身分並隨同

至指定閱覽埸所簽具（申請人）檔案應用簽收單後，提供檔案供申請人應用： 

（一）申請人為個人：檢具個人身分證、駕照或護照正本。 

（二）申請人為營利事業或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檢具登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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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之證明文件，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法人登記證（以上證件， 

可以影本加註具結「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句代替正本

並簽章）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總機構委由分

支機構代為辦理時，仍應提供總機構證明文件（具結「與正本相符，如有

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及授權書始可受理申請。 

（三）授權代理人或受委任之受任人，除前述證件外，應加附下列證明文件： 

1. 授權書或委任書正本。 

2. 代理人或受任人身分證、駕照或護照正本。 

開放時間本分署免費提供文具、老花眼鏡、放大鏡等供使用，應用人員如

有暫時離開之必要時，應將檔案及所借用之文具交予服務人員保管，不得

攜出；使用系統者，應先完成登出作業，始得離開。 

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者，應遵守本分署有關規定，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違反者，依檔案法第 26 條之規定，停止其應用檔案；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1.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2.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3.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本分署檔案應用場所不得有吸菸、飲食、嚼檳榔、喧嘩或妨礙他人閱覽之

行為，也不得有破壞環境整潔等情事；違反者，本分署有權停止其檔案應

用。 

檔案應用完畢，申請人應將檔案交還陪同承辦人員點收無訛，並由承辦人

員陪同至本分署出納股或承辦出納處繳交費用及領回身分證明文件。 

 
四、收費標準 

（一）申請閱覽、抄錄檔案每二小時收費新臺幣（下同）20 元，不足 2 小時，

以二小時計算。 

（二）複製檔案以影印機黑白複印或紙張黑白列印輸出者，B4（含）尺寸以下每

張收費 2 元，A3 尺寸每張收費 3 元。 

（三）其餘複製方式收費標準依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五、處理時間 

本分署收到檔案應用申請書後，原則自受理日起 30 日內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如有補正，前述所訂之 30 日，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如經通知申請 

人於 7 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本分署得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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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歡迎與我們聯絡 
 
誠摯歡迎您至本分署網站（http://www.fnp.gov.tw/fnpc）檔案服務專區下

載相關檔案應用說明、範例及檔案應用申請書，或親至本分署讓我們為您服務，
本分署及所屬各辦事處地址、服務電話及傳真如下： 

 

 

 

 

 

 

 
 

 

 

免費服務電話：0800-307999 

網際網路位址 https://www.fnp.gov.tw/fnpc 

E-Mail 信箱位址：tcg@fnpc.gov.tw 

單位 地址 服務電話 傳真電話 

本分署  40358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3、4樓  04-23025353 04-23012727 

新竹辦事處  30044 新竹市北大路94號  03-5422104 03-5249137 

苗栗辦事處 36057 苗栗市玉清路386號3樓 037-358668 037-350699 

南投辦事處  54045 南投市中興新村省府路40號  049-2390100 049-2390090 

彰化辦事處  51052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23號 04-8379260 04-8379247 

雲林辦事處  64044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73號  05-5323295 05-53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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